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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构建,应采用一般性规定和环境人格权利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环境人格权不

宜直接规定在“生命健康权”一节中,应作为与生命健康权相并列的权利,规定于民法人格权编中.民法典

人格权编应增加环境人格权内容的条款,在“生命健康权”之后应增加“环境人格权”一节,并规定环境人格

权的具体种类.

关键词:人格权;环境人格权;民法典

中图分类号:D９１３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Ｇ６０２１(２０１８)０４Ｇ００１８Ｇ０５

　　新一轮环境危机严重影响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

条件及人作为自然体存在而对环境资源美学价值、文
化价值等精神利益的需求.人之生存条件及精神条

件的丧失,意味人之尊严、自由等人格利益的丧失,人
将不为人.公法环境权的公权性、社会性及公力救济

之滞后性、事后性,对不可逆性、多元性、公共性的环

境损害而言无疑鞭长莫及.环境利益作为全人类共

同享有的利益,需要每一个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共同维护.为此,必须在我国私法体系中构建以环

境资源伦理价值外化因素为客体的权利体系,环境人

格权应运而生.
一、环境人格权概念的理论定义

在我国学界,环境人格权概念的定义存在多种观

点.一般认为,环境人格权是权利主体依法所固有

的,以环境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主体的完整人格

所必备的权利[１].环境人格权不是某一项单独的权

利,它是包括一系列子权利的权益群,具体又包括安

宁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眺望权、通风权、阳光

权、优美景观权等.
不同于环境物权,环境人格权是一种非财产性的

权利,其主体是自然人,客体是环境人格利益即环境

的生态价值与美学价值,权利主体追求的是环境的优

美舒适等精神性利益的享受,保护的是人在安全的、
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权、渔

业捕捞权、狩猎权、探矿权、放牧权等与财产有关的环

境权,都不属于环境人格权的范畴.环境物权则是一

种财产性的权利,其追求的是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
是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性使用,其主体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环境人格权与环境物权

在权利的内容、权利的目的、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方式、
权利的类型及主体方面都不同.

环境人格权是在对传统人格权的拓展与分析中

产生的,其本质是人格权,是一种公共性私权.环境

人格权是自然人环境利益保护拆求在人格权法中的

新型权利体现,环境人格权的民法确认与保护对自然

人环境利益的完整实现意义尤为重大.
二、环境人格权在民法典中构建的必要性、可

行性

关于我国应否增设环境人格权制度,学界争议颇

大.肯定说认为,环境人格权在我国构建有其理论与

实践基础,环境权私法规制存在诸多不足,自然人的

环境利益需要人格权法的保护,环境人格权的构建是

完全有必要的、可行的.否定说认为,因环境破坏导

致的人身财产损害完全可以通过生命健康权和一般

人格权制度予以救济,在民法中增设环境人格权易造

成权利体系的紊乱.
(一)我国构建环境人格权制度的必要性

一方面,我国环境权私法规制存在诸多不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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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传统人格权未将环境利益纳入保护范畴,法益具

有局限性;生命健康权的救济要求对人身造成直接侵

害,需以对身体造成功能性障碍或产生疾病为责任承

担的标准,使得环境损害中仅危害环境而没有损害到

人身或财产时无法得到救济;传统相邻权只着眼于部

分环境私益与经济私益的平衡,缺少对优美景观欣赏

权、宁静权等人格精神利益的关注;环境具有流动性、
整体性特征,“相互毗邻”范围过于狭窄,在调整环境

侵权法律关系时,传统相邻权制度已鞭长莫及.另一

方面,构建环境人格权制度是绿色民法的需要.所谓

绿色民法,就是在民法中将具有强烈公益性质的生态

性理念与具有同样强烈私益性质的自治性理念相结

合,将环境保护的意识、义务贯彻到民法当中去[２].

２０１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９条已明确

将“绿色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这为民法上的环

境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传统人格权类型及相

邻权制度存在诸多不足的今天,理应在民法体系中构

建环境侵权救济的原权利依据,构建环境人格权.至

于否定说提到的问题,则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技术加以

解决的.
(二)我国构建环境人格权制度的可行性

环境人格权作为一种非财产性权利,是自然人主

体性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体、性质、特征等方面

与人格权存在相似性.人格权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包
容性与私法环境权理念的契合性为环境人格权的构

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１．人格权主体资格及地位的双重性,为环境人格

权的融入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格的概念最早见于古罗马法中.古罗马法学

家将人格解读为人的尊严和声望,每一个有权利能力

的人都享有人格.在词源上,“人格”一词来源于拉丁

语persona,原指演员出演时为掩饰声音而戴在脸上

的面具[３].学理上,对人格通常有三种理解:一种是

将人格理解为人的能力、气质等性格特征;二种是将

人格理解为人在道德层面的品质;三种是将人格理解

为人在法律层面的主体性资格.可见,人格主要是对

人本身特征及作为法律上、道德上的主体资格的描

述,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条件,包括生存条件及精神

条件.人格是对人自身主体性地位的设计,一切有关

人之存在价值和尊严、自由的要素都属于人格的范

畴.从哲学层面上讲,这种主体性地位包括人在自然

环境中的主体资格和特征以及人在社会环境中的主

体资格和特征.两种环境中主体资格都享有才能称

之为完整的人格.
反思我国人格权法的权利保护体系,大都是对社

会环境中主体资格和特征的保护,与自然环境中的主

体资格保护相关的权利仍处于缺位状态.笔者以为,
自然环境中主体人格是否具备是社会环境中主体人

格能否存在的前提条件,人作为伦理的存在,阳光权、
清洁水权、免受噪音与燥光影响权等是保障人之生存

最基本的权利,环境资源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鉴赏

权是人格完整不可或缺的权利.环境人格要素虽然

并非直接存在于权利主体的人身,不是组成人身不可

缺少的内容,但它对于主体姓名、生命、健康、荣誉等

其他社会人格利益的形成和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环境人格很好地实现了人自然地位与社会地

位的融合.因此,环境人格要素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

必需的人格要素,是人之完整精神权利的需要,理应

受到人格权法的保护.

２．人格权客体的开放性,为环境人格要素的融入

提供了可能

主流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为人格权之客体.张俊

浩先生将人格权的客体理解为各种人格要素,因为人

格要素为人之伦理价值外在化的因素,是人格利益的

客观载体,对人格要素的保护最终体现为对人格利益

的保护[４].人格权产生之初,人格要素主要表现为生

命、健康、自由.
近代民法时期,一般人格权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人格要素进一步得到扩展.如德国学者基尔克(Otto
v．Gierke)在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德国私法»一书中,详细

讨论了人格权内涵,认为它涉及生命、身体完整、自
由、名誉、社会地位、姓名和区别性的标志以及作者和

发明者的权利等.美国还将隐私权以法定形式明确

规定下来.可见,近代民法人格权所保护客体的范围

已经相当广泛,但此时人格要素并未涉及人身体以外

的要素,姓名、肖像、荣誉、身体等要素所针对的都是

与人体不可分的人身内在因素的保护.阳光、清洁水

源、优美景观等作为人之伦理存在所必须的价值并未

能外化为人格要素而受到人格权法的保护.
现代民法时期,一般人格权规定加具体人格权列

举的立法模式得到充分推广,改变了具体人格权无法

穷尽列举所有人格权类型的局面.在经历了战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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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以及环境的创伤后,人类更加意识到精神

权利对人之生存价值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身以外

的人格要素被外化为人之伦理存在所必需的要素.
个人网络空间的基本信息、环境因素等作为人格要素

加以保护的立法相继出现.
可以看出,从人格权产生之初到现代民法时期,

人格权客体都表现出开放性特征,由最初对人身内在

因素的保护扩展到人身以外的人格因素的保护,由单

一具体人格权列举的立法模式,到一般人格权抽象理

论的规定,人格权的内涵极大地丰富了.展望未来人

格权的发展趋势,客体要素大有继续扩张的势头,基
于一般人格权理论,在人格权客体可能的范围内来论

证环境人格要素作为人之主体资格的必备要素是完

全有可能的.
综上分析,人格权主体资格及地位的双重性以及

其开放性的特征,为环境人格权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土

壤和理论依据.在民法中构建环境人格权也符合人

格权法发展的逻辑,符合人类对人权及高品质生活关

注的需要.
三、环境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具体构建

关于环境人格权在民法体系中的具体构建,不少

学者做过尝试.刘长兴先生和高莹莹女士分别在其

撰写的«环境利益的人格权法保护»«环境权的私法保

护———环境人格权的建立»中提到,环境人格权应该

放在«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中,主张将环境人格权作

为公民人格权的一项子权利,将其紧挨着生命健康权

之后加以规定,并主张对环境人格权做出总则性的规

定,然后在人格权编第二章中规定具体的环境人格权

类型.徐国栋先生在其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

也明确规定了“绿色原则”,并在«绿色民法典草案»第

３１３条明确规定了环境权并将其置于“生命健康权”
一节中.吕忠梅教授也对环境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体

系框架内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思路,认为环境人格权

制度的构建需要现实的立法基础,主张将可持续发展

和环境道德纳入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范畴,在此基

础上构建专门的环境保护制度.在具体的环境人格

权制度的设计上,吕忠梅教授主张在人格权法总则中

对环境人格权先做出一般性规定,然后以专门章节的

形式对各种具体环境人格权予以规定[２]３２３Ｇ３３１.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学界大都主张将环境人格

权放在人格权编中,并对环境人格权做出一般性(或

总则性)与具体性的规定.此种主张有其合理性与进

步性,对环境人格权的概括性规定意义重大.首先,
一般性规定是我们理解各具体权利类型的前提.对

一般环境人格权的规定,有利于我们真正理解环境人

格权的内涵和外延.其次,一般环境人格权的规定为

司法裁量权的自由使用留下空间,有利于保证环境人

格权的开放性与科学性,防止权利僵化.最后,一般

环境人格权的规定符合环境权私法化的趋势,有利于

公民环境权私权化在民法中找到权利雏形,真正实现

对私主体环境权的全面保护.
但是,将环境权直接规定在“生命健康权”一节中

的做法值得商榷.环境权虽然与人格权有一定交叉,
但二者在权利属性、权利要素及权利价值上都有不

同.如此规定至少有三点弊端:第一,容易将环境人

格权和环境权相混淆,造成语义理解上的困难.二者

虽然都是有关环境利益保护的权利,但环境权在内涵

和外延上都更为广泛,环境权不仅包括环境人格权,
还包括环境管理权、环境使用权、环境物权等公法环

境权和其他私法上的财产性权利.第二,法益保护上

无法兼容.人格权主要保护主体的精神利益的损失

以及因人格权利受损而造成的间接性物质损失,而环

境权不仅保护生态性精神利益的损失,而且还保护生

态性财产利益的损失.从这一点看,将环境权直接规

定在人格权编中未免不妥.第三,容易导致权利定位

的混乱.环境权具有强烈的公权色彩,将其直接规定

在民法中,不能突显环境人格权侧重保护环境舒适

性、和谐性、美学性的一面,容易造成公法环境权和私

法环境权区分、理解上的困难.
环境人格权制度的构建,宜放在人格权的体系下

进行专章规定,以凸显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制度的

具体设计中,应从一般性规定和环境人格权的具体化

规定两个方面进行.汲学界大家之所长,我对环境人

格权的构建做如下设计:
(一)环境人格权应作为与生命健康权相并列的

权利,规定于民法人格权编中

从环境人格权产生来看,它来源于一般人格权理

论,是对传统人格概念进行拓展分析后建立起来的新

型人格权,它既有传统人格的基础属性,又有其自身

的特性.因此,从性质上来讲,环境人格权首先是一

种人格权,理应规定在人格权编中.从权利本身的内

容分析,环境人格权与传统民法的生命健康权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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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差异性.环境人格权虽然最终体现为身心健康

权,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环境人格权应作为生命健康权

的子权利规定在其名下的结论.虽然二者都表现为

对自然人身体健康的损害,都属于人格权的范畴,在
保护的范围上有一定的重叠.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

显的.生命健康权的客体为人身最根本的利益,即生

命、身体、健康[５].而环境人格权的客体为环境人格

利益,体现为身心健康权和良好生活环境权.环境人

格权对身心健康的保护更为严格.环境侵害只要影

响了权利人生活的适宜性即视为对环境人格权的侵

害,未必要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害,而生命健康权的保

护须以产生疾病为承担责任的标准;另外,生命健康

权通常是对人身的直接侵害,而对环境人格权的侵害

大多是通过环境这一介体间接对人造成损害,具有间

接性.环境侵害在损害人身的同时,往往还会造成环

境资源美学价值和卫生价值及公私财产的损害.正

因为环境人格权与生命健康权在客体、责任标准等方

面存在差异,所以环境人格权必须独立于生命健康权

规定.
(二)在民法典人格权编增加环境人格权内容的

条款

首先,对人格权法的一般规定做出补充.目前学

界通常建议表述为:“自然人的人格权包括生命健康、
环境、姓名等权利.”[６]将环境精神性权利增加为

人格权内容,有利于完善和发展人格权的内容,是十

分必要的.但以“环境”一词来表征环境人格权之内

容未免不妥.“环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几乎所

有的事物都可以纳入环境的范畴.«环境保护法»第

２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环境兼具财产价值和生态功能价值,对应环

境的不同功能又可分为自然资源物权、环境物权和环

境人格权.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物权侧重保护权利

人对环境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物质性财

产利益,它以保护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环境资源的

生态性财产利益为首要目标.而环境人格权则强调

对环境的适宜性、景观优美性、可观赏性等环境人格

利益的保护,通过对人所处环境适宜性的保护来达到

对自然人身心健康权的保护,它以维护主体的生态性

精神利益为目标.如将“环境”直接规定为一般人格

权的内容,未免有将自然资源物权、环境物权也纳入

人格权法保护之嫌,容易造成权利体系的混乱.因

此,用“环境人格”来替代“环境”会更为准确些.故立

法应规定为“自然人的人格权包括生命健康、环境人

格、姓名等权利.”
(三)在民法典人格权编增加环境人格权一般原

则条款

在民法典人格权编增加一款:“自然人享有在适

宜的环境中生存和自由活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破坏

他人的生存环境”,以此作为环境人格权保护的总规

定和一般原则,保持环境人格权的开放性[６]１０８.
环境人格权作为人格权下的一项子权利,它本身

也是一个包括一系列子权利的权益群.这些子权利

短时间内无法穷尽列举,随着新的法律关系的不断涌

现,环境人格权的内容会呈现不断丰富的局面.但

是,无论子权利如何庞大,它们都反映着共同的本质

特征.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本质特征进行提炼,总结

出一般环境人格权的内涵.笔者以为,环境人格权的

一般规定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即主体、客体和内

容.环境人格权的主体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

人.客体是自然人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生态性精神

利益,包括身体健康不受损害、享受和欣赏自然环境

的利益.内容是身心健康权,包括对自然人身体健

康、精神健康以及对环境资源美景观赏权等权利的

保护.
(四)在民法典增加环境人格权专节规定

在民法典“生命健康权”之后增加“环境人格权”
一节,规定环境人格权的具体种类,如阳光权、宁静

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２]３２９.
将环境人格权紧挨着生命健康权一节规定,这体

现了对环境人格价值的尊重,充分体现了环保主义、
人本主义的价值和理念.

１．阳光权.自然人享有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获

得充足阳光照射和免受燥光危害的权利,包括居所采

光权和免受燥光照射权.

２．宁静权.自然人享有在适当安宁的环境中工

作、学习和生活,免受噪音干扰的权利[１１].该权利行

使须满足三个条件:干扰的地域范围应严格限制在居

所(包括住所)、工作单位以及学习场所内;噪音超过

了一定标准;权利人不能要求排除与其工作、学习及

生活无直接联系的合理噪音.

３．清洁空气权.自然人享有在清洁、安全的未被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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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过的空气中生活、学习及工作的权利.自然人有

权要求侵害主体停止违法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影响空

气安全性的行为,有权要求侵害人消除危险、停止侵

害并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性的损害赔偿.

４．清洁水权.即自然人享有的在清洁的水环境

中生活的权利.对一切违法影响水质下降、水质安全

性、水环境美学价值的行为,自然人有权要求侵害人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清洁水权不仅包括

安全饮用水的享用权、污水的排除权,还包括对水体

环境美学价值、生态价值的非消耗性使用权,如观

赏权.

５．通风权.房屋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有保证其居

所空气流通性的权利.权利人有权行使预防性请求

权,要求致害人停止影响其房屋通风的行为,对已经

存在的妨碍通风权的设施有权要求拆除.有权要求

致害人恢复原状或给予补偿.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受

到损害时,可要求赔偿损失.有观点认为,只有合法

的房屋使用人才享有通风权.此观点有待商榷.基

于对自然人身心健康的保护,非法的房屋使用人也应

基于对房屋的占有而取得通风权.

６．眺望权.即自然人对其居所的视野的开阔性

所享有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须满足以下条件:权利

人只能是房屋的所有人或合法使用人;对他人合法建

造的房屋,权利人不能以眺望权受损主张排除妨碍.

７．自然景观权.即自然人对自然景观享有的参

观、欣赏的权利.景观所在地的居民对一切有害景观

消遣价值、美学价值的开发行为有权制止,或要求排

除妨碍.造成损害时,有权提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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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ystemConstructionofEnvironmentalPersonalityRightinCivilCode
ZOU Wenjuan

(DepartmentofLaw,FujianPoliceCollege,Fuzhou３５０００２,China)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environmentalpersonalityrightincivilcodeshouldadoptthelegislative
mode specifically prescribed by the general provisions and 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 right．The
environmentalpersonalityrightshouldnotbedirectlystipulatedinthesectionof“RightofLifeandHealth”,

whichshouldbearightalongsidetherightoflifeandhealthandstipulatedinthepersonalityrightofcivil
law．Inaddition,thetermsofthecontentofenvironmentalpersonalityrightshouldbesupplementedinthe
civilrightofcivilcode．Afterthesectionof“RightofLifeand Health”,thesectionof“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Right”shouldbeadded,andthespecifictypesofenvironmentalpersonalityrightshouldalsobe
stip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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